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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   总经理办公会议事规则 

 

第一条  为进一步规范公司治理，认真履行内蒙古电投

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职责，充分发挥经营层的作用，加

强企业科学管理，推进企业持续健康发展，根据《内蒙古电

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制定本规则。 

第二条  总经理办公会的任务是研究决定总经理职权

范围内的有关事项。 

第三条  总经理办公会的主要内容有： 

（一）贯彻落实事项，是指对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重大

决策部署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、政府重要会议和文件精神、

重大决策部署，集团公司重要会议和文件精神、重大决策部

署做出强调和安排，以及落实执行公司党委有关决定的议定

事项和领导班子碰头会研究的重大事项。 

（二）经营管理决策事项，是指按照党内规章制度、国

家法律法规、集团公司规章制度、公司章程及有关制度规定，

并根据公司生产经营实际需求，应由经理层集体决定的事项。

包括公司规章制度、战略规划（含公司各专业、各板块及公

司区域规划（含盟市规划）等）、改革改组、风险防控、财

务管理、投资并购、薪酬考核以及工程建设与采购等事项。 

（三）对于本办法未尽的事项，判断是否属于需总经理

办公会研究审议范围，由该事项涉及的业务主办部门商办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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室等相关部门研究提出办理意见，经公司分管领导审核后报

总经理审定。 

第四条  总经理办公会原则上每两周召开 1次，一般在

党委会当日召开，如遇法定节假日向后顺延，遇有重要情况

随时召开。会议由总经理召集和主持，除董事长以外其他公

司领导班子成员出席会议。总经理办公会应有半数以上班子

成员到会方可召开。总经理因故不能召集和主持时，可以委

托领导班子其他成员召集和主持。审定的议题经总经理同意

后方可实施。 

    第五条  提交总经理办公会研究的议题，分管的领导班

子成员应当事先召集有关部门进行研究，提出意见。 

第六条  总经理办公会由办公室负责组织会议通知、记

录、纪要等会务工作。办公室和业务部门之间应加强沟通、

主动协调，认真负责，衔接好会议内容、时间和地点，做好

相应准备工作。 

第七条  提交会议讨论的文件，会前应将讨论稿发给与

会人员。与会人员要认真研究，准备意见。汇报时应重点突

出、简明扼要，讲清基本要点、存在的不同意见，以及需要

会议决定的事宜。 

第八条  总经理办公会形成的意见，以《总经理办公会

纪要》的形式发布。会议纪要经办公室统一核稿、编号后，

由总经理（会议主持人）签发。 

第九条  会议纪要确定的行动项由有关部门和单位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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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，办公室负责督办。 

第十条  总经理办公会的会议通知、会议材料、会议记

录、会议录音、会议纪要等资料，应根据公司档案管理制度，

及时完整归档保存。相关议题及有关材料涉及国家秘密或公

司秘密的，按公司保密工作要求进行管理。 

第十一条  本办法由能源办公室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二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原《内蒙古电投

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议事规则》（电投能源规章

〔2023〕20 号）同时废止。 

 

 


